榄核镇墩塘村顺河产业园区配套道路建设工程

勘察设计任务书
一、设计任务

（一）设计要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广州南沙新区榄核分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提到“顺河工业发展片区”将结合原顺河工业区以及原灵山镇的产业基础，对北部现状的工业进行空间置换，集中至该片区发展，同时配套发展居住、公共服务等功能。

本项目目标与建设任务为：以榄核镇墩塘村顺河产业园进行配套道路完善，促进墩塘村顺河产业园改善提升，通过人居环境整治、产业升级改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产业园基础设施完善、加快推进产业园现代化和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产业园改善提升，实现南沙产业园高质量发展。

（二）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榄核镇墩塘村顺河产业园区配套道路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建设单位：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人民政府

建设地址及范围：本项目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建设工程主要涉及墩塘村顺河产业园等重要地块。

（三）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
本项目拟对榄核镇墩塘村顺河产业园进行配套道路完善，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耕作层剥离再利用约249.49亩；2、搅拌桩路基处理约10km，新建沥青道路约31570㎡、挡土墙约2200m³；3、新建交通标志、标线约1.41km；4、新建DN1200球墨铸铁排污管约1000m接驳到现状主管网；5、新建DN1200球墨铸铁雨水管约1000m接至光铭（南沙）科技园南边河涌（需往东穿过顺河公路）；6、新建DN200球墨铸铁给水管1000m；7、新建钢筋混凝土检查井约100座；8、新建路灯约100座；9、新建园区绿化约8800㎡；10、给水、外电、网络通信接驳约1000m等。项目总投资约9258.62万元。

（四）项目设计要求

本项目拟对榄核镇墩塘村顺河产业园进行配套道路完善，促进墩塘村顺河产业园改善提升，实现南沙区产业园高质量发展。
总体设计要求：

设计总体应遵循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要求；

设计手法要注重整体风貌协调统一，体现榄核镇的特色；

设计应满足规划、消防、技术规范等相关要求；

充分考虑榄核镇基础配套功能，合理规划场地的各类功能布局；

充分利用湴湄村沿线的景观资源环境，体现绿色生态；

开展精细无障碍设计、场地与建筑需满足安全、舒适的运行要求；

设计应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尽可能采用新型节能环保材料。

（五）设计依据

政府有关批文及项目各阶段内地方政府的相应法律法规

项目地块内及周边现状地形图。

国家、地方现行有关建筑规范、规程。

建设单位对本工程的有关要求及提供的相关资料。

发包人的其他相关要求。
（六）项目工作计划
根据项目总体安排，制定本次工作各环节的时间计划，具体节点如下：

设计工期：60个日历天。承包人应在设计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完成初步设计，30日历天内完成施工图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经审查发现问题后15日历天内完成补充、修改并送施工图审查单位。

（七）设计技术及成果要求

项目设计的技术要求:符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国家及地方有关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法规和规章，达到行业相关规范技术标准等要求，符合建设工程设计的技术规范及本项目设计任务书的要求。

设计成果要求：设计文件编制深度必须达到现行的《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方案设计阶段的深度，满足方案报批的要求。

（八）项目管理要求

1、组织实施要求：

为确保本次投标项目管理规范、实施有力，投标单位应成立项目组，按甲方要求完成成果。

乙方要按国家及广州的有关法规、设计标准、技术规范，以及约定的工作内容、技术标准、工作进度和成果要求进行工作，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所提交成果的质量负责。

2、项目人员安排要求

为使项目按质、按量、按时、有序实施，乙方须在投标文件中详细列清参与本项目的人员名单并附上其详细资料。

3、项目成果验收要求

项目成果应通过甲方或甲方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审查。

测量技术要求
测量任务

地形测量

地形图比例尺应采用1：500，地形图的图式应采用国家测绘局制定的现行地形图图式。

坐标、高程系统：广州2000坐标系、广州城建高程系统。

地形图的基本等高距宜为0.5m，图上地物点的点位中误差对于重要地物≤±0.6mm，一般地物≤±0.8mm，水下地物≤±1.2mm，等高线插值的高程中误差≤（1/3）0.5。

重要建筑物（电杆、楼房、道路等）需进行细部坐标测量，精度0.05m。

测绘通道、沟坎、渠道、排水沟、雨水口等特殊地物和相交道路的水泥、沥青路边线（需测至3cm精度）。

地形图需标示出高压线电压等级、中线位置及线行标高，高压电塔（或电杆）的占地尺寸也需在地形图中反映出来。

需测绘出现状道路的道路边线、路面结构（沥青或水泥混凝土）、绿化带和现状路灯等，并在地形图中反映出来。

根据设计道路边线两侧外拓各20m范围进行地形图测绘，当建（构）筑物、鱼塘、渠及涵洞等超过测量边线范围时，应适当扩大测量范围测出建筑物边线和鱼塘、渠及涵洞完整轮廓线，测量范围详见平面图。

起终点和相交路口，测量范围延伸至由中线交点起计，每个方向不少于70m~80m范围（主干路不少于80m，其余不少于70m）。

地形图测量范围内鱼塘、河涌要测出地面标高、水面标高。

现状涵管、盖板涵、挡土墙等结构物，应测明并标示其尺寸、管径、板顶、板底、涵底及过水水面标高等；

绿化测量要求

测量范围内乔木需要在地形图上精准标识出并注明胸径。蕉树、木瓜可标识范围和注明数量，竹林需标识范围。

立面测量要求

除需对测量范围内的地形、地貌进行测量外，还需测出测量范围内建筑物或构筑物内部及外部尺寸、高度，包括梁柱、围墙、雨篷等；用地范围内场地标高。测绘图纸表达要求各类构件需要用图层及线型、颜色进行标记。所测绘立面图需对照平面图进行修订，平面尺寸及轮廓一致。

其他零星测量

地形测量相应的特殊要求。

桥梁、涵洞、出水口现况测量：采用钢尺或手持测距仪量测相关尺寸，绘制平面、剖面图，困难节点拍照说明。精度按地形图细部点的精度要求执行。相关尺寸标注以m为单位，注记到cm，精度按细部点的精度要求执行。

提交成果的内容及形式

所有成果均采用Windows下Word、Excel格式，成图均采用 AutoCAD格式。提交设计成果包括1:500地形图盘片、平面和高程控制点成果等。

本工程测量全部结束并审核后，向甲方提交正式书面报告，内容包括《工程测量成果报告》及附件。

物探要求
地下管线物探

凡本工程设计范围内均需进行管线物探。

如雨、污水主管平衡道路敷设并超出设计范围外，则设计范围外10m内的雨污水主管需进行物探；如雨污水主管在设计范围内，支管超出范围外，则无需进行物探；具体物探范围可根据现状雨污水管道情况及现场情况调整，但调整前需与设计沟通。
局部路口位置因查明管线的需要，适量扩大范围，但不宜超过20m。
设计范围内的物探应包括但不限于给水、雨水、污水、通信、有线电视、照明、天然气、石油等各种管线，物探管线需明确管线的类型、管径、进出口的顶或底面标高、覆土深度、长度、走向及沿线桥涵等内容，在地形图中标示。
采用广州2000坐标系，广州高程基准。
其他未尽事宜均应按照相关规范要求执行。
测量及物探工期要求

收到测量及物探要求后15个日历天内提交测量物探初步成果，期间完成的中间成果应及时提交给设计院；提交初步成果后5个日历天提交测量物探最终成果。

提交成果的内容及形式
提供彩色综合地下管线图、地下管线点成果表、地下探测技术报告、电子文件数据光盘（含综合地下管线CAD图、地下管线点成果表、地下管线探测技术报告等）。

勘察技术要求

勘察平面布置图参考附件“勘察平面”，勘察布孔间距约为50-100米，原则上沿道路两侧交错进行，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调整勘察孔位置。

本次勘察目的及要求如下：

1）查明沿线各地段的地形、地貌特征，划分地貌单元。
2）查明沿线地段的地质构造、岩土的类型、性质及其分布。

3）查明沿线各地段路基的湿度状况，提供划分土基干湿类型所需参数。

4）实测沿线地下水位，查明沿线各地段的地下水类型以及排水条件。

5）查明沿线暗埋的河、沟、坑的分布。

6）调查了解地下埋设物回填土的土类、厚度及其密实度。

7）其余未述事项详见《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56-2012

8）成果提供：

（1）工程地质分析评价，包括场地类别、地震烈度及岩土层评价。

（2）提供路线勘探点平面布置图、路线工程地质纵断面图、钻孔地质柱状图、原位测试成果图表、室内土工试验成果图表、物理力学指标（重度、饱和重度、未经修正的桩端土承载力基本容许值、快剪（直剪）内聚力C、快剪内摩擦角。

（3）确定岩土地基容许承载力及岩土参数建议值，并对地基处理提出合理建议。


